

行政处罚决定书
穗环（越）法罚〔2023〕1号
	
当事人：广州益森仁医血液透析中心有限公司
[bookmark: _GoBack]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CNLU27F
登记地址：广州市越秀区白云路18号501房（不可作厂房使用）
法定代表人：张庆林 

一、当事人基本情况及违法事实情况
当事人在广州市越秀区白云路18号501房经营血液透析业务，经营过程中有污水产生。污水经调节池、接触氧化池、二氧化氯消毒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2022年8月23日，广州市生态环境局越秀环境监测站对当事人排放的污水进行采样监测，《监测报告》[（穗越秀）环监污字2022第ZF106号]显示，当事人排放口外排废水中化学需氧量浓度为579mg/L，粪大肠菌群为1.3×10⁴MPN/L，超出广东省地方标准《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6-2001）（第二时段）三级标准限值要求（化学需氧量浓度为500mg/L，粪大肠菌群为5000 MPN/L）。
以上事实，有《现场检查（勘察）笔录》《调查询问笔录》《监测报告》、现场照片等证据材料予以证实。
二、规范依据、拟处罚告知及意见采纳情况及处罚内容
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十条的规定。2022年11月23日我局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穗环（越）罚告〔2022〕6号]，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处罚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了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根据当事人申请，我局于2023年1月12日依法组织召开听证会，当事人提出听证会意见如下：1、当事人聘请专业污水处理公司负责医疗废水处理设计、施工和定期维护，污水经调节池沉淀、接触氧化池、二氧化氯消毒后排污市政污水管网；2、2020年至2022年期间，接受越秀区疾控中心废水检测结果均为达标，并每年自行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开展废水监测，结果均达标；3、此次执法监测显示结果超标后，立即组织第三方运营公司自查，经工程师现场检查未发现设备故障，且2022年9月27日委托检测结果也达标；4、实际产生污水量不大，大部分水经设备制取后作为纯净水排放，不作为污水；5、废水采样过程有瑕疵，无菌操作存在没有规范穿戴罩衣和手套等问题，怀疑造成二次污染；6、在广州疫情期间积极承担社会义务，为临时管控区内亟需透析的患者提供了治疗保障。
经集体审议，我局认为当事人确有超过排放限值排放水污染物的违法行为，应当予以处罚。对于当事人提出废水采样过程无菌操作不规范的意见，因当事人未提供证据证明其该主张，且经我局核查，监测单位的采样过程符合相关规范，当事人提出的无菌操作流程非相关监测规范必要流程范畴，故我局对该意见不予采纳。鉴于当事人在广州市疫情期间配合政府疫情防控政策，坚持为相关患者提供透析医疗服务，我局决定酌情在处罚告知金额的基础上减少10%罚款。现本案经我局审查结束。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三条第二项、及《广东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附件1§2.7.1的规定，我局现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决定：
1、责令立即改正违法行为；
2、罚款人民币壹拾贰万陆仟元整（¥126,000.00）。
三、处罚内容的履行要求和当事人的救济权利
    限当事人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按照《广州市非税收入缴款通知书》的要求，将上述罚款缴到非税收入代收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交通银行、光大银行、中信银行、广发银行、浦发银行、华夏银行、招商银行、民生银行、平安银行、兴业银行、广州银行、中国银行、广州农村商业银行、浙商银行、广东华兴银行、创兴银行、华润银行、东莞银行、南粤银行），收入项目编码：103050125100。
    如不服上述行政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文书之日起60日内向广州市人民政府（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小北路183号金和大厦2楼市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电话：020-83555988），也可向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地址：天河区龙口西路213号，电话：020-87533928、87531656）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收到文书之日起6个月内直接向广州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一行使行政复议职责有关事项的通告》（粤府函〔2021〕99号）的规定，自2021年6月1日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一行使行政复议职责，建议您向广州市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不停止本决定的执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我局将每日按罚款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广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3年1月17日

联系地址：广州市西华路第一津街50、52号首层、二层和人民北路863号首层
联系电话：81075063
邮政编码：510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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